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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9                                                 证券简称：大龙地产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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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

度(%) 

总资产 3,461,989,161.32 3,470,803,500.75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911,319,791.43 1,926,640,438.75 -0.80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个月期间，下同。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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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及转融

通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王淑霞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375,200 股。 

胡声健通过普通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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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3,342,213.51 3,673,236.69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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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633,595,538.41 538,030,351.17 

预收款项 4,145,718.50 4,812,974.29 

合同负债 68,667,036.45 136,301,827.4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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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40,470,702.21 40,470,702.2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697,458,511.84 712,779,1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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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9,581,736.49 -6,354,321.9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1,710,991.94 -3,530,108.3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7,661,492.07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136,639.09 15,901,006.92 

加：营业外收入 398,981.28 57,097.93 

减：营业外支出 13.64 3.0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8,737,671.45 15,958,101.77 

减：所得税费用 6,423,631.97 10,328,574.11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5,161,303.42 5,629,527.66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5,161,303.42 5,629,527.66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净亏损以“-”号填列） 
-15,320,647.32 3,820,539.50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159,343.90 1,808,988.16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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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

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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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9,501,815.09 32,444,002.7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2,284,454.20 254,309,790.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09,681,244.80 436,018,611.9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7,202,208.13 49,202,201.4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907,7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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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530,694.4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30,694.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0,694.41 5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0,305,236.13 -454,931,421.0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52,179,512.82 934,924,207.0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1,874,276.69 479,992,786.07 

公司负责人：李文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子婷        会计机构负责人：许小东 

 

2024 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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